
共青团北京印刷学院委员会工作制度

一、团委工作职能

1. 服从和服务于学校党委的总任务、总目标，以培养具有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为工作目标，根据团市委和学校的中心工作，

制定团的年度工作计划，围绕青年特点和党委的中心任务，积极开

展团的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党的助手作用。

2. 组织开展针对全校团员和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广大团

员青年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坚持正确的工作原则和组织制度，定期召开团员代表大会，

探索和开创学校共青团工作的新路子、新方法。

4. 定期召开团委全委会、团委常委会及分团委干部会，及时传

达学院党委和上级党、团组织的指示和文件精神，因地制宜地安排

好学校团的各项工作。

5. 抓好团组织自身建设，健全团内民主生活，做好团员注册统

计工作，收缴团费，办理超龄团员离团手续和团员组织关系接转、

团员证注册工作，负责对违反团纪的团员进行教育和处分。

6. 加强对基层团组织的考核工作，注重典型的发掘和推广。

7. 贯彻落实党建带团建工作，做好在学生和青年教工中的推优

入党工作。

8. 指导学生会、研究生会和学生社团的工作，促进其在校园文

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9. 深入团员青年中开展调研，了解团员青年的思想、学习、生

活情况，关心团员青年利益，维护青年合法权益，通过正常渠道反



映学生的意见和要求，听取团员青年对共青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进一步改进工作，解决问题。 

10.积极满足学生多方面的正当要求，关心促进学生全面成才，

开展健康文明、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11. 广泛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走正确的成才道路，通

过社会实践加深对国情民情的理解和认识，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 

12. 做好团干部和学生干部的培养、管理和考核。

13.配合学校其他部门，完成校园管理和学生教育管理的其它任务。

14. 完成学校党委和团市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团委书记工作职责

1. 负责和主持学校团委全面工作，主持定期召开团委会，及时

传达和贯彻学校党委和团市委的各项精神。

2. 负责组织讨论、研究并制定团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学期重点工

作的安排，听取团委各部门的工作汇报，检查、督促团委各部门落

实工作计划，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3. 向学校党委和团市委汇报团委工作情况和重大问题，并请示

工作。负责团委干部的人事管理，对团干部的使用、培训等工作向

党委提出建议性意见。

4. 加强团委自身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组织团干部的理论学习

和培训，定期总结、交流工作经验，关心团干部的思想、工作和生活。

5. 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团员青年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了

解和掌握分团委、团支部的工作和活动开展情况。

6. 代表学校团委参加校内外工作及活动，加强工作交流。



7. 完成学校党委和上级团组织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团委副书记工作职责

1. 按照团委工作职责，协助书记处理团内各项事务。

2. 书记不在时，受书记委托主持团委日常工作。

3. 负责协调各二级学院分团委的工作。

4. 抓好学生干部的培养、考核工作，主持各分团委书记的例会和

团支部书记座谈会，及时收取基层团干部对团委工作的反馈意见和建议。

5. 协助有关部门做好青年教职工工作。

6. 深入基层，服务团员青年，开展调查研究。

7. 完成书记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办公室工作职责

1. 负责简报和文件的打印、校对、收发和归档管理工作。

2. 负责报刊杂志的征订、收发、管理以及信函的审核工作。

3. 负责团委大型会议的秘书、会务工作。

4. 负责基层组织、其他单位和部门向团委的请示、报告、询问

等事宜的转呈、催办和回复工作。

5. 负责团委印章的保管和使用工作。

6. 受理学生对团委的来信、来访的接待、处理工作。

7. 负责对外的日常联系工作。

8. 负责大学生活动中心的管理，安排日常值班和考勤工作。

9. 负责团委报销工作。

10. 负责协调团委各部门的有关工作。

11. 负责团委电脑的管理工作。

12. 完成上级团组织和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五、组织部工作职责

1. 组织对团员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和团员意识教育。

2. 了解各级团组织建设情况，检查、督促下级团组织的工作，对

团的活动，组织生活安排提出计划和建议，抓好基层支部的组织生活。

3. 做好发展新团员和推优入党工作。

4.负责团员证的颁发、注册、补办和组织关系的接收、转移工作。

5. 负责全院团费的缴纳和使用情况。

6. 负责团校工作，抓好团、学干部的培训工作，大力实施“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指导理论社团开展工作。

7. 负责团内的评比、评优、评选、表彰工作。

8. 负责主要学生干部管理及资格认证工作。

9. 协调团委各部门、各学院分团委及时、准确向团市委组织部

呈报各种报表。

10. 负责团的纪律检查工作，对违纪团员和团干部进行调查，

并给予教育和处分，受理团员申诉。

11. 负责安排团委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内容和主题实践以及培

训工作。

12. 负责各学生组织纳新工作的总体安排与协调。

13. 大力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指导理论社团

开展工作。

六、宣传部（新媒体运营部）工作职责

1.配合学校党委的中心工作，宣传学校党委、团委的工作重点，

对青年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形势政策教育，

提出团委每年度的宣传工作计划。



2. 了解掌握团员学习情况，召开交流会、现场会，及时总结团

活动的经验，提出改进意见，宣传好人好事。

3.调查分析青年学生思想状况，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意见。

4. 负责校团委各类宣传媒介的管理、制作工作，校级学生组织

各类宣传媒介的审核工作。

5. 负责海报、橱窗、广播台、团委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

台的管理与制作工作，以及二级学院分团委团学组织、学生社团自

办刊物和新媒体平台的指导审核工作。

6. 负责向校报、校园网、北印微信公众平台等媒体及时反映团

员青年的各种动态信息。

7. 负责向团市委的信息通报和向校外的宣传联络。

8. 负责搜集、整理、编印团员的先进事迹或典型材料。

9. 配合其它部门各项活动的宣传工作。

10. 大力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指导理论社团

开展工作。

七、文体活动部（社团部）工作职责

1. 负责年度学生活动计划的编制及月度考核工作。

2. 负责文化艺术节活动的策划及组织实施工作。

3. 负责校内外大型学生活动的策划及组织实施工作。

4. 负责指导校社联做好日常运作和组织建设工作。

5. 支持和引导学生社团开展理论学习、学术科技、文化娱乐、

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校园文化活动。

6. 规范社团管理，积极提出社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7.大力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指导理论社团开展工作。



八、志愿实践部工作职责

1. 组织志愿者注册登记、考核管理和表彰总结工作。

2. 规划组织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协调指导全校各类志愿者在

校内外开展活动。

3.组织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等重大社会实践活动，做好计划落实、

检查与总结评比表彰工作。

4. 负责西部计划及西部志愿者相关工作。

5. 大力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指导理论社团开

展工作。

九、大学生艺术教育中心工作职责

1. 负责大学生艺术团的日常管理、日常训练工作。

2. 负责大学生艺术教育工作。

3. 负责各类校外大学生艺术展演的组织工作。

4. 大力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指导理论社团开

展工作。

十、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中心工作职责。

1. 开展大学生科技节等科技创新和科普活动。

2. 组织参加各级创新创业类竞赛和相关活动。

3. 组织开展大学生研究计划。

4. 负责与教务处、大学科技园等部门配合共同负责大学生创业

团队的孵化、扶持、指导工作。

5. 负责指导创新创业类社团开展工作。

6. 大力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指导理论社团开展

工作。


